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子课题管理办法

1.“基于外研社智能教学平台促进个性化学习的教学实践研究”课题与“在线英语阅读动机因子建模研究”课题均属于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中的专项课题。经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课题办”）审定后，可以设立子课题，课题研究经费以自筹为主。

2. 子课题研究学校要求具有明确的办学方向和先进的办学理念，设立子课题研究组。

3. 子课题研究学校为课题研究组提供科研工作时间、经费保证。课题研究组定期将阶段性研讨计划报给总课题组，并按时上交开题、中期、结题材料。积极参加总课题组组织的线上（每学年4次）和线下课题培训，并参加全基中心课题项目组主办的课题研究成果相关比赛，以及课题专家组各项评优活动。

4. 子课题研究学校要求配置有基于大数据的个性化多媒体智慧教学系统（网上新标准）或点读互动教学系统（含WIFI智能点读笔），英语启思阅读库或悦读在线数字产品。

5. 每所子课题研究学校参与学生人数不少于500人（可依学校具体情况而定）。

6. 子课题申报材料通过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课题管理平台（以下简称“课题管理平台”）提交，经总课题组评审后，报课题办审核，审核通过的颁发立项通知书。

7. 课题的管理与指导、课题的申报与立项审批、课题的开题与中期检查、课题的结题鉴定及过程性管理等都将通过课题管理平台上进行。

8. 子课题负责人接到立项通知书后，应尽快制定详实的课题实施方案，在三个月内组织开题。并及时将实施方案和开题情况，在课题管理平台上提交。

9. 课题重要活动和重要阶段成果应及时通过课题管理平台提交。课题研究进展到中期时，总课题组将组织子课题承担单位开展课题中期检查，收到通知后，课题承担单位需在课题管理平台提交课题中期自查报告。课题中期检查以自查为主，总课题组检查为辅。

10. 立项课题有重要内容变更需要报批。立项课题需要变更课题负责人，变更课题管理单位，改变课题名称及研究方向，课题完成时间延期一年以上或多次延期，有上述情况之一者，须由课题承担者通过课题管理平台提交课题变更申请，报课题办审批。未经审核同意进行上述变更的立项课题，将不予结题。
11. 立项课题的撤项。立项课题如果存在：以课题名义进行营利行为；盗用公章或私刻课题公章；剽窃他人成果，侵犯别人知识产权，弄虚作假；逾期不提交延期申请，或延期到期仍不能完成研究任务；无特殊情况中止课题研究者。有上述情况之一，按撤销课题立项处理。被撤销课题立项的主要负责人，原则上三年内不得再申请课题。 
12. 立为全国教育信息技术研究的课题，最终成果均须进行鉴定，通过鉴定后予以验收结题。

13. 专项课题至少在正式出版刊物、具有网络出版资质的电子刊物上发表1篇以上的论文。参与子课题研究的实验校均应达到此要求。

14. 课题研究任务完成后，课题负责人均需在课题管理平台上提交课题鉴定所要求的材料，由总课题组组织专家进行评审，评审通过后报课题办审核，审核通过的颁发结题证书。

